附件2
2016-2017年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补助资金

专项检查工作方案

为加强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补助资金管理，推动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补助政策落实到位，根据《关于公布2016年全省农作物秸秆机械化还田绩效评价结果的通知》（苏农机科〔2017〕5号）、2016-2017年《全省秸秆机械化还田实施办法》、《江苏省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苏财规〔2015〕29号）和《江苏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17年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秸秆机械化还田）资金的通知》（苏财农〔2017〕29号）等，结合实际,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检查范围和时间

（一）范围：实施省级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补助的42个县（市、区）。

（二）时间：2017年9月1日至10月20日。
二、检查内容

（一）2016年省级第三方绩效评价报告反映问题的整改情况；

（二）2016年作业补助资金兑付情况及2016年资金决算审核确认;
（三）2017年夏季作业补助资金兑付到位情况；

（四）检查2017年实施办法执行情况，重点检查补助对象确定、制度完善、政策公告、确认公示、县级第三方核查、咨询投诉处理等具体推进落实情况。

东海县、南京市溧水区、新沂市、盱眙县、泗洪县5个县（市、区）重点检查以上第三、第四两项。
三、检查组织分工

本次评价由省农机局和省财政厅联合组织，委托3个第三方机构分三组进行。分工计划如下：

	分组
	委托机构及联系人
	检查范围

	第一组
	南京永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希彤

电话：13809033176
	东海、灌南、灌云、赣榆、海州

	
	
	溧水、高淳、六合

	
	
	丹徒、扬中

	
	
	亭湖、射阳、建湖、东台

	第二组
	江苏天元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能海

电话：13814035808
	新沂、贾汪、邳州、睢宁、铜山、沛县

	
	
	新北、金坛

	
	
	通州、海门、海安

	
	
	姜堰、兴化、靖江

	第三组
	江苏正中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仁江

电话：13675148568
	盱眙、淮安、清江浦、金湖

	
	
	张家港、昆山

	
	
	江阴、惠山

	
	
	邗江、宝应

	
	
	泗洪、宿城、宿豫、沭阳


四、工作要求

（一）各县（市、区）在检查前应对照省级第三方绩效评价报告和有关通知要求进行自查，提交正式自查报告。

（二）提前收集整理好相关文件、银行出账单及实施工作中形成的佐证材料，建立完整的年度补助清册，接受省级委托的第三方核实检查。

（三）本次专项检查结果将通报全省。对于检查发现存在不正之风及腐败问题线索的，省级将建议有关部门进行调查处理，并与下一年度资金安排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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